签 约 须 知
尊敬的客户：
　　恭喜您成功选房！现就您接下来的购房资格审查、缴款、按揭办理、《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签署等相关事项给您以下温馨提示。 
一、 签约地点：临空港青年城营销中心
　　 签约联系电话： 027-83080038
二、 付款手续
　　1. 时间及额度： 
（1）一次性付款：需在签署本认购书之日起15日内，至临空港青年城营销中心付清全款并签署正式《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 ；
（2）按揭付款：在签署本认购书之日起15日内，需与按揭银行办理按揭相关手续，取得银行同意贷款的回执；支付不低于30%的首付款并签署正式《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 。
2. 付款途径：我公司为保障付款安全合法，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交纳定金、首付款、房款等，此外我公司不接受其他付款方式。
	付款方式
	相关说明

	刷卡（仅限储蓄卡）
	1、购房人持本人银行卡付款，同时应保证所持银行卡未设置消费限额，无消磁现象。
2、如使用他人银行卡付款，需持卡人本人持卡消费，并出示持卡人身份证，由持卡人填写《第三方代付款确认书》。


三、 按揭贷款（仅对需办理按揭的客户）
　　1. 按揭客户须在认购后15日内准备齐全按揭资料提交至对应按揭银行，并与按揭银行签署按揭合同并缴纳按揭相关费用；
　　2. 按揭额度
	购买类型
	按揭额度

	购买首套自住房
	商贷最高7成，最长30年；

	
	


　　3.按揭资料及按揭人
	状态
	须提供的基本按揭资料及按揭手续办理人

	已婚
	夫妻双方的身份证、户口簿、收入证明、结婚证、银行流水等原件，夫妻双方均须到场签字

	未婚
	身份证、户口簿、收入证明、银行流水等原件，借款人须到场签字

	离异（丧偶）
	身份证、户口簿(非武汉本地户口还需提供本地联系人)、收入证明、离婚证、银行流水等原件，借款人须到场签字

	注：公积金（组合）贷款的客户还须提交需提供夫妻双方的个人公积金帐号、单位公积金帐号及公积金缴存银行名称


　
4. 按揭注意事项
　　1) 按揭贷款为客户与银行之间的借贷关系，由于政策趋紧，银行需客户提供多项资料，并严格加以审核，依据个人不同征信情况和购房套数，过程中可能会多次增补资料、办理手续；
　　2) 由于按揭贷款周期较长，且过程中有不可预见的政策变化，可能导致您贷款资格、贷款成数、贷款时限、利率水平都有可能发生变化；商业贷款额度和年限须以银行最终核定结果为准；公积金具体贷款额度及年限以公积金资金管理中心最终审批结果为准；
　　3) 贷款手续繁复、周期长，过程中请您耐心等待，积极配合，有任何问题可及时与按揭银行沟通；
　　4) 贷款人（及配偶、家人）向按揭银行提出借款申请，须保证所提供按揭相关资料真实、完整、有效（符合银行审核要求），若贷款人（及配偶、家人）提供的资料失实或虚假，由此引致的后果由贷款人（房屋买受人）自行承担；
　　5) 如因贷款人提供的资料不合格或贷款人征信情况异常等原因导致按揭银行不能为贷款人提供按揭贷款的，贷款人须变更付款方式以支付房款。
　　6) 集体户口须提供户口簿首页及个人户口页的复印件，并加盖单位相关部门或公安部门公章。
　　7) 家庭（或个人）月收入须是其全部按揭月供款总和的2倍以上。
　　8) 如借款人系个体经营或私企业主，除须提供收入证明外，还须提供营业执照、营业税票、验资报告等相关证明材料。
　　9) 贷款数额较大时，还须提供资产的附属证明，如未抵押的房产、定期存折、债券凭证、股票市值清单等。
　　10) 连续6个月以上按时足额在武汉市或湖北省公积金中心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客户方可申请办理公积金贷款或公积金组合贷款。
    11）贷款银行： 农商行东西湖支行：余美康18627756366、83899270 
四、 手续4：签订《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
　　1. 时间：自认购后15天内，至临空港青年城营销中心办理正式签约手续，同时补足经银行核定的非按揭款部分房款；
　　2. 注意事项
a) 《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须由认购方本人亲自签署；
b) 按照房管局规定，办理签约手续同时完成了网上备案手续，房地局不受理签约后对合同的内容的任何更改；
    c) 《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后须向房产管理部门申请登记备案，如您需向银行申请按揭贷款，按揭银行还需用您的买卖合同（含附件）原件作抵押，故签约您可接到我司通知后前来领取合同。
         再次感谢您选择临空港青年城！如您对签约及按揭手续办理仍然有任何疑问，欢迎致电临空港青年城营销中心，我们将热情为您服务！
东西湖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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